
山东淄博华光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山东金岭铁矿 

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作为山东淄博华光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向

山东金岭铁矿（以下简称“金岭铁矿”）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资产议案及所涉及

的协议、资产置换方案、评估报告、审计报告等材料进行了审查。鉴于公司控股

股东淄博市财政局已与金岭铁矿签订协议，约定将其持有公司 34.49%的股份无

偿划转给金岭铁矿，上述股权转让获得批准并办理过户后，金岭铁矿将成为第一

大股东，因此上述公司与金岭铁矿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6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现就以上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决议表决程序：董事会有关决议程序是合法的，依据是充分的。 

二、交易的公平性：公司依据规定的程序选聘了具有法定执业资格的审计机

构、评估机构、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上述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资

产评估报告》、《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等各报告具备独立性，

其结论具备合理性，从而保证了交易的公平。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均以评估值作为依据，并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权

属明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置换方案符合公司利益，并不会损害非

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易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关联交易

规则。 

三、关于评估机构：公司依据规定的程序选聘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出具的评估报告具备独立性，其结论合

理，有效地保证了交易价格的公平性。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资产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金岭铁矿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并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置入资产净值高

于置出资产净值形成的置换差额。本次资产置换与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资产将优

化公司资产质量，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最大限度地保护

了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资产有利于保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资产的完整性

与经营的独立性，减少对公司产生潜在不利影响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资产符合公

开、公平和合理的原则。依据我们的专业知识与职业判断，我们认为华光陶瓷向

金岭铁矿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资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

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进行方式是公平合理的，维护了公司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股

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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